关于开展2018年沈阳市自然科学

学术成果评价的通知
各区、县（市）科协、人才办、人社局，市直各单位，各企业（集团），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科协：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四个着力”“三个推进”要求，服务“四个中心”建设，优化创新环境，建设创新高地，促进科技人才成长，推动学术繁荣，市科协、市人才办、市人社局拟开展2018年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果类别
1.学术论文
2.企业技术创新类论文
3.学术著作（不含教材）
二、申报程序

各区、县（市）科协、人才办、人社局，市直各单位，各企业（集团），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科协负责本单位学术成果的征集、初审和报送工作。

各单位要按学术论文、企业技术创新类论文、学术著作等类别将申报材料分类，按要求报送。
三、申报要求

1.申报的成果为2016年1月1日以后撰写，且第一作者单位为我市地域。
2.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要求公开发表或正式出版。

3.企业技术创新类论文第一作者单位必须是企业，要求被企业或行业主管部门采纳，并产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要得到企业的确认。

4.第一作者每类成果只能申报1项；每项申报成果的作者人数不得超过4人；发表顺序不得更改。已获市级以上奖励的学术成果不再参评。
5.学术论文类和已公开发表的企业技术创新类论文申报要附出版期刊封面、目录和版权页、正文复印件，并由报送单位核实并盖章，也可由权威认定单位或部门盖章或出具证明；未公开发表的企业技术创新类论文要按照附件4的格式撰写申报。

6.以外文形式发表的申报成果，需在英文成果名称后加注中文名称，并填写中文简介（外文论文需附300字中文简介，外文著作需附1000字中文简介）。
7.每项申报成果需按要求填写《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申报表》，并按《学术成果相关证明材料表》的要求提供证明材料（见附件1、2、3）。证明材料要用A4纸复印，并加盖认定单位或科技部门公章，附在申报表后方可生效。
8.申报表中论文编号由市科协统一填写，学科专业代码由申报者本人填写并由上报单位审核。（学科分类与代码表见附件6）
9.全部参评学术成果不得涉及保密问题，且申报材料不予退还。

10.请勿重复渠道申报论文（如已经通过高校申报，请勿再通过学会申报）
11.请各单位认真组织申报及初审工作，将本单位申报材料汇总，按时报送市科协学会部。不符合规范的，一律不予参评。

四、申报材料
（一）申报作者需提交的纸质版材料
1.《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申报表》1份。
2.《学术成果相关证明材料表》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
3.公开发表的论文需提交出版期刊封面、目录和版权页、正文复印件1份。

4.学术著作类需提交原著作1部。

5.未公开发表的企业技术创新类论文需提交论文实名打印稿1份。

（二）申报作者需提交的电子版材料

1.《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申报表》电子版。

（三）申报单位需提交的材料

1.申报单位汇总本单位申报成果，并提交《成果汇总表》（附件5）电子版和纸质版1份。
五、申报时间

2018年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申报工作从文件下发之日起开始，2018年4月15日截止。

六、评选程序及相关要求
按照《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管理办法》制定的评价标准，根据学科组织专家对学术成果进行初评和终评。各单位负责学术成果的初审工作。企业技术创新类学术论文将进行单独评审。经初审、初评、终评三个评审程序，最终按比例评价出沈阳市优秀自然科学学术成果。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曲  涛  
联系电话：22729826   
电子信箱：qutao1983@163.com
地    址：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76号甲1科协大厦505房




 沈阳市科协学会学术部

附件：1.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申报表（学术论文类）
2.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申报表（企业技术创新类）
3.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申报表（学术著作类） 
4.企业技术创新类论文申报格式规范

5.成果汇总表
6.学科分类与代码表
沈阳市科学技术协会
沈阳市人才工作办公室
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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